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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人民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

人保寿险民享福终身护理保险（互联网专属） 

健康管理服务手册 

 

感谢您选择中国人民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人保寿

险”），很荣幸为您提供服务！ 

您的《人保寿险民享福终身护理保险（互联网专属）》保险合同

（以下简称“保险合同”）由人保寿险承保，人保寿险承担保险合同

中约定的保险责任。同时，人保寿险及人保寿险委托的第三方服务商

（中国人民健康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及其签约的服务机构）会为您提供

本服务手册中约定的健康管理服务： 

重疾绿通 

院内照护 

居家护理 

本服务手册旨在帮助您了解上述服务的具体内容及申请流程，以

便更好地维护您的权益。敬请注意： 

本服务手册旨在帮助您更好地使用健康管理服务，如相关内容与

保险合同不一致，请以保险合同为准。保险公司保留对健康管理服务

内容变更、停止或增加的权利。 

请您完整阅读本服务手册。 

 

 



2 
 

一、重疾绿通 

（一）服务内容 

保险公司利用第三方服务商丰富的医疗机构和医师资源，为客户

提供副主任医师及以上专家门诊预约、住院手术安排、住院探视、全

程陪诊等全流程贴心温暖、便捷高效的就医服务，帮助客户在患病后

尽快到国内优质医院接受治疗。 

（二）服务流程 

1.提出服务申请 

客户通过保险公司线上服务平台指定入口提出服务申请：“人保

寿险 E 服务”微信公众号-“服务大厅-全部服务-增值服务-重疾绿

通”。 

2.确诊或疑似重疾审核 

工作人员受理服务后，根据客户适用的服务标准、产品条款、服

务需求，以及客户提供的疾病证明报告，确定客户是否符合保险条款

或公司规定的重疾范围。 

3.精确分诊/诊前咨询  

审核确诊重疾后，健康管家与客户进行诊前沟通，做到精确分诊。

当客户提交的需求与疾病有差异（比如根据疾病信息健康管家发现客

户提交的科室不匹配）时，在与客户沟通后，最终以客户的需求为主。 

4.预约处理 

健康管家按重疾绿通服务时效要求，完成专家门诊、住院手术服

务预约，并通过电话或短信方式向客户反馈服务预约情况，同时明确



3 
 

服务时间、地点以及注意事项。 

5.次日就诊提醒 

健康管家在客户就诊的前 1个工作日，为客户发送提醒短信。同

时，陪诊人员将于当日 17:00 前与客户电话联系，提醒客户就诊，并

确定见面时间、地点及就诊应携带的病历资料和物品等。 

6.服务实施 

（1）专家门诊就诊当天，陪诊人员提前取号，引导客户候诊、

就诊、取药和缴费等。对于需要身份证原件办理就诊卡和取号的医院，

陪诊人员提前安排好客户到达医院的时间，协助客户办理相应手续。 

（2）入院当天，陪诊人员陪同客户办理住院手续；出院当天，

陪诊人员接到出院信息后，陪同客户办理出院手续。 

（三）服务对象 

被保险人。 

（四）服务期限 

保险合同等待期后且保险合同有效。 

（五）服务次数 

保险合同有效期内：门诊预约 1 次，住院手术安排 1次（含住院

探视服务 1 次）。 

（六）服务标准 

1.专家门诊 

（1）精确分诊：安排具有多年医护工作经验的健康管家根据您

的情况提供就诊建议，精确分诊，协助确定就诊科室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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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2）门诊预约：在明确就医医院和科室后，与您商定就诊时间。

一般情况下，5 个工作日内为客户安排专家门诊；个别医院、科室门

诊号源协调难度较大，具体服务时效以实际情况为准。您可以指定医

院、指定科室，不能指定医生和就诊日期。 

（3）就诊提醒：明确就诊时间后，以短信或电话形式通知您，

提醒就诊注意事项，并告知您陪诊人员的联系信息。 

（4）全程陪诊：就诊当天，陪诊人员全程陪同您完成挂号、分

诊、专家看诊、检查预约、治疗安排、化验安排等就诊项目。 

2.住院手术 

（1）精确分诊：服务商安排具有多年医护工作经验的健康管家

根据患者情况提供就诊建议。 

（2）住院手术安排：在明确就医医院和科室后，自医院开具住

院证后，一般情况下，10个工作日内为客户安排住院手术；个别医院、

科室住院床位协调难度较大，具体服务时效以实际情况为准。手术时

间以您住院后医生具体安排为准。 

（3）就诊提醒：明确就诊时间后，以短信或电话形式通知您，

提醒就诊注意事项，并告知陪诊人员联系信息。 

（4）全程陪诊：就诊当天，陪诊人员全程陪同您完成办理住院

手续等项目。 

3.探视服务 

根据您的情况和需求，在 1-3 个工作日内进行服务安排并完成探

视服务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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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七）注意事项 

1.此项服务由公司向客户免费提供，但就医过程中产生的医疗费

用由客户自行承担，包括但不限于挂号费、检查费、治疗费、药品费、

床位费、护理费等。 

2.重疾绿通服务中的陪诊服务仅限当次门诊就诊或办理入院、出

院的陪同服务，原则上每次服务以 4个小时为限。 

3.就医期间，客户需遵守医院内部的诊疗流程和相关规定，对于

医生的诊疗行为和服务态度不予干涉。 

4.住院手术服务实施前，须客户自行提供住院凭证。如客户没有

住院凭证，客户应先提出专家门诊预约服务，就诊后，如主诊专家开

具入院通知单，再为客户协调该院住院、手术安排。 

5.疫情等特殊情况下，个别医院、科室门诊号源及住院床位协调

难度较大，不受此服务时效约定限制。 

6.重疾绿通服务预约成功后，客户会收到就诊时间提醒短信或电

话，此时视同服务已发生，客户将不能再取消或更改服务。 

7.住院探视服务仅限为已申请并完成住院手术服务的客户提供，

住院手术服务和当次探视服务不可拆分使用。 

8.住院探视服务需服务对象配合提供医疗资料等所需要的资料，

材料包括但不限于：有效身份证件、 个人信息（姓名、电话、医院地

址）、保单信息、住院信息等。 

9. 陪诊服务仅限为已申请专家门诊服务的客户提供，陪诊服务

和专家门诊服务不可拆分使用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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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八）可能发生的风险 

无。 

 

二、院内照护 

（一）服务内容 

在客户住院期间，由护理服务人员为客户提供基本生活照护、清

洁卫生照护、专项照护、关怀陪同服务。 

（二）服务流程 

1.提交服务申请：客户通过保险公司线上服务平台指定入口提出

服务申请：“人保寿险 E 服务”微信公众号-“服务大厅-全部服务-增

值服务-院内照护”。 

2.需求核实：工作人员受理服务后，根据客户适用的服务标准、

产品条款、服务需求，以及客户提供的疾病证明报告，确定客户是否

符合保险条款约定的保险事故，即被保险人于等待期后经保险公司认

可的医院确诊初次患有保险合同约定的特定疾病（一种或多种），或

被保险人遭受意外伤害，并且自意外伤害发生之日起 180日内因该意

外伤害导致身体达到《人身保险伤残评定标准及代码》中 1-3 级等级

伤残。健康管家会联系客户核实服务需求，审核通过后 2 个工作日内

安排护理服务人员； 

3.服务实施：为客户提供院内照护服务； 

4.服务反馈：服务完成后，客服人员将联系客户进行满意度调查。 

（三）服务对象 

被保险人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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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四）服务期限 

保险合同等待期后且保险合同有效。 

（五）服务次数 

保险合同有效期内限 1 次，每次服务时长限 5 天，每天服务不超

过 24 小时。 

（六）服务标准 

1.在客户住院接受治疗后，根据客户的需求为客户制定专属护理

人员服务计划。 

2.为客户安排住院期间专属护理人员，护理人员将根据服务计划

执行服务，每天最长 24小时。 

3.公司会安排服务方指派专属责任管家，监督专属护理人员每日

服务完成度及服务质量，并为专属护理人员提供必要的专业指导。 

（七）注意事项 

1.任何一方均无法干涉医疗机构治疗意见和诊疗流程，保险公司

及服务机构对医疗机构提供的任何治疗形式所产生的后果，不负任何

责任。 

2.院内照护服务需服务对象或其家属签字确认方可执行。 

3.每次服务时长以院内照护服务计划所规定的当次服务项目所

需时长为准。 

4.因疫情等原因院内照护需遵循医院管理规章制度，如涉及任何

违背住院管理条例等，服务方有权拒绝提供服务。 

（八）可能发生的风险 

无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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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居家护理 

（一）服务内容 

提供专业护理、健康管理、心理疏导等居家照护内容，全面呵护

长者。具体包括基本生命体征监测、血糖监测、营养饮食指导、用药

指导、运动管理、居家安全指数评估、安全护理、心理疏导、健康档

案等内容。 

（二）服务流程 

1.提交服务申请：客户通过保险公司线上服务平台指定入口提出

服务申请：“人保寿险 E 服务”微信公众号-“服务大厅-全部服务-增

值服务-居家护理”。 

2.需求核实：工作人员受理服务后，根据客户适用的服务标准、

产品条款、服务需求，以及客户提供的疾病证明报告，确定客户是否

符合保险条款约定的保险事故，即被保险人于等待期后经保险公司认

可的医院确诊初次患有保险合同约定的特定疾病（一种或多种），或

被保险人遭受意外伤害，并且自意外伤害发生之日起 180日内因该意

外伤害导致身体达到《人身保险伤残评定标准及代码》中 1-3 级等级

伤残。审核通过后，工作人员将在 1个工作日内与客户联系，详细了

解客户需求，包括但不限于个人信息、预约服务时间、服务地址、病

情概述、选择是否有药品、处方、医疗耗材等。 

3.客户需求确认后，服务商启动服务。①医护人员按时到达客户

预约服务地址。②护士核对客户的身份信息无误后，点击“开始计

时”。③按服务内容，护士开始服务。④服务完成点击“结束计时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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⑤服务完成后 3个工作日内完成“护理报告”。 

（三）服务对象 

被保险人。 

（四）服务期限 

保险合同等待期后且保险合同有效。 

（五）服务次数 

保险合同有效期内限 5 次，每次服务时长不超过 60 分钟。 

（六）服务标准 

1.护士持证上岗服务，具有《护士执业证书》和《专业技术资格

证书》。遵循国际 JCI 标准的医疗质量安全服务体系。 

2.居家护理只为客户本人提供护理相关专业服务，不含家政服务。

每次服务时长不超过 60分钟。 

（七）注意事项 

1.上门服务时间更改或取消，请客户在约定的服务时间前 12 小

时通知工作人员。因服务对象自身原因取消或变更服务，且未提前 12

小时通知我方，视为该次服务已被使用。 

2.护理服务期间，若患者发生病情变化或危及生命的情况时，护

士会在第一时间联系家人并拨打 120/999 电话，将患者送往医疗机构，

由此产生的费用与提供本次上门服务的机构与护理人员无关。 

3.由于服务对象患有医学可证明的传染性疾病、精神疾病等可能

对我方服务人员造成人身及财产损害的疾病，或处于可对我方服务人

员造成人身及财产损害的状态时，我方可拒绝为服务对象提供服务，

并无须承担相关服务责任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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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因服务对象及其家属未如实告知病情造成不良后果的，不得因

此要求服务机构承担相应的或全部的医疗责任及相应的或全部的法

律责任。 

5.如我方服务人员按照规范操作，我方不承担因服务对象病情变

化等造成的相关或全部的法律责任。本服务提供的任何专业建议仅供

参考，不承担由于第三方操作错误引发的一切后果。 

6.由于不可抗力（自然灾害、恶劣天气、群体性安全事件等）导

致不能落实服务的，当次服务免责，并为服务对象保留当次服务权益。 

（八）可能发生的风险 

无。 


